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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件依据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制定。
本文件由乐亭县餐饮烹饪行业协会提出。
本文件起草单位: 乐亭县餐饮烹饪行业协会。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王乐民、杨安。
本文件为首次发布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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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饮服务单位公筷公勺服务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餐饮服务单位公筷公勺基本要求、倡导使用、提供服务、清洁消毒与存放。
本文件适用于乐亭县餐饮服务单位。机关和企业事业单位食堂可参照使用。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
用于本文件。

   本文件没有规范性引用文件。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餐饮服务单位

烹调加工、销售餐饮制品，并为就餐者提供就餐场所和消费服务的经营主体。

3.2

公筷公勺
两人以上聚餐过程中所使用的公用分餐工具。

4 公筷公勺基本要求

4.1 公筷公勺与个人自用餐具可通过不同材质、形状、尺寸、颜色等予以区分，宜在公筷公勺的醒目
位置加注标识。
4.2 GB 4806.1 给出了公筷公勺通用安全的要求，GB 4806.3、GB 4806.4、GB 4806.7、GB

4806.9 分别给出了公筷公勺不同材质的要求，GB 4806.10 给出了有涂层的公筷公勺的要求。
4.3 公筷公勺应便于清洗，能耐高温消毒，宜使用抑菌材料，不应将一次性餐具作为公筷公勺。

5 倡导使用

5.1 餐饮服务单位应在显著区域，利用多种宣传形式倡导使用公筷公勺。
5.2 餐饮服务单位应将公筷公勺纳入日常出餐、上菜、引导与清洗消毒等管理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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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餐饮服务单位应配备数量充足、清洁卫生的公筷公勺。
5.4 两人以上聚餐时，餐饮服务单位应提供公筷公勺。

6 提供服务   

6.1 餐饮服务单位每道菜品均应配备公筷公勺。
6.2 公筷公勺应随菜上桌，随菜撤离。
6.3 公筷公勺在菜品盛器内应合理摆放，便于取用，避免污染菜品。
6.4 服务人员应引导就餐者使用公筷公勺。
6.5 服务人员发现公筷公勺被污染或与个人自有餐具混用时应及时更换。
6.6 餐饮服务单位应为餐桌熟制的菜品配备生料专用公筷公勺。
6.7 自助餐食应配备与菜品一一对应的、便于取用的公筷公勺，并配备单独摆放的托盘或托架。
6.8 服务人员应使用公筷公勺为剩余菜品打包。
6.9 餐饮服务单位宜建立符合本单位实际情况的公筷公勺服务提供流程，并纳入服务人员日常培训和
管理。

7 消毒卫生要求与存放

7.1 《餐饮服务食品安全操作规范》附录 J 给出了公筷公勺的清洁消毒方法，GB 14934

给出了公筷公勺清洁消毒要求。

7.2 公筷公勺应设置专用存放区域，保持清洁卫生，便于取用。

参考文献

【1】GB 4806.1-2016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接触材料及制品通用安全要求
【2】GB 4806.3-2016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搪瓷制品
【3】GB 4806.4-2016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陶瓷制品
【4】GB 4806.7-2016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接触用塑料材料及制品
【5】GB 4806.9-2016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接触用金属材料及制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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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GB 4806.10-2016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接触涂料及涂层
【7】GB 14934-2016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消毒餐饮具
餐饮服务食品安全操作规范（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公告 2018年第 12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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